
1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奥园美谷       公告编号：2021-012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浙江连天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9日披露了《关于现金收购浙江连天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本次股权收

购相关事项情况，现就《关于现金收购浙江连天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中相关内容进行补充，主要补充完善内容如下： 

一、在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下增加交易对方盛妆医美的实际控制人，标的公司其他股东

之间、其他股东（除欣粤容外）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说明 

1、交易对方盛妆医美的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对方盛妆医美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截至回复公告日，根据上述股权控制关系，交易对方盛妆医美的实际控制人为吴鹏飞。

吴鹏飞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362323********0111，常住地为广州。 

2、标的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其他股东（除欣粤容外）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关联关系 

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中，杭州远宁荟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独立财务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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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核查，标的公司股东陈珍荣、黄剑

飞分别持有杭州葆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5%及 45%股权，陈珍荣系黄剑飞母

亲之姐妹的儿子；除此之外，标的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关联。除欣粤

容等已披露的情形外，标的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在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下增加连天美旗下医美医院相关资质和证书的有关情况 

连天美旗下的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持有的相关资质

和证书的情况如下： 

持有

主体 
资质、证书名称 有效期至 续期流程及主要条件 

杭州

连天

美医

疗美

容医

院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包含骨性面部

轮廓整形技术，属于《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

目录》中规定的最高级四级项目（即操作过程

复杂，难度高、风险大的美容外科项目），由浙

江省卫生厅在《关于公布骨性面部轮廓整形技

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结果的通知》（浙卫发

〔2010〕269号）中认定） 

2022年 6月 30

日 

医疗机构在执业许可证期

满前向发证机关提出申

请，发证机关根据医疗机

构的各年度的校验情况对

续期做出决定。 

中国医疗美容机构评价等级 5A级 

2020年 12月（资

质暂获保留，详

见下文） 

中国整形医疗美容协会将

依据《医疗美容机构评价

标准实施细则》对申报机

构的医院管理、患者安全、

医疗质量管理与持续改

进、医院服务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根据评价得分

情况划定等级，并公布评

价结果。 

杭州

维多

利亚

医疗

美容

医院 

中国医疗美容机构评价等级 5A级 2022年 12月 

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目前尚在有效期内。经公司核查，

各相关年度内，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已通过相关医疗机构监督管理部门的校验，到期

后按现有规定的条件及程序申请续期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的中国医疗美容机构评价等级 5A 级资质已于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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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根据浙江省整形美容行业协会于 2021 年 1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暂时保留医疗美容

机构等级认证的告知函》，因疫情原因，2020年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评审团的考核工作未能

如期开展，2021年评价工作即将开展，暂保留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 5A级医疗美容机

构认证到参评结束，复评结束将重新授予。经公司核查，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目前各

项评价指标良好，按现有评价条件继续获得 5A级评价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的中国医疗美容机构评价等级 5A 级资质目前尚在有效期

内。经公司核查，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目前各项评价指标良好，到期后按现有评价

条件继续获得 5A级评价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盛妆医美已在《关于浙江连天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就标的公司的资质许可做出了相关声明与保证，并承诺在限期内完成 5A 级资质的续

期事宜，如交易对方违反相关的声明、保证与承诺，公司有权要求交易对方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另外，本次交易完成交割后，公司将确保两家医院的合规经营，以持续符合相关

资质和证书的要求。 

三、在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下增加交割先决条件条款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割先决条件如下： 

1、相关方为本次股权转让之目的已签署了交易文件； 

2、标的公司除盛妆医美外的全部股东已签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且放弃优先购买权的

文件； 

3、标的公司及公司已作出所有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所必要的公司行动，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内部有权机构的决策程序；相关方已取得履行本协议所需的所有政府、上级主管部

门的批准、同意、许可（如适用），并满足有关登记和备案的要求； 

4、盛妆医美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中所作的声明和保证自作出日至交割日均为合法、

真实、完整和有效，且股权转让协议所含的应由盛妆医美于交割日或之前遵守或履行的任

何承诺和约定在所有实质性方面均已得到遵守或履行； 

5、截至交割日，标的公司、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杭州维多利亚医疗

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杭州智高贸易有限公司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且该等影响未予消除的事

件； 

6、标的公司、杭州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有限

公司、杭州智高贸易有限公司中由盛妆医美提名的董事、监事已辞去职务，同时公司提名

的董事、监事的任命已获得上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通过，且该等事宜已完成工

商变更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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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的公司已在市场监督部门完成股权转让所涉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公司

已登记为持有标的公司 55%股权的股东。 

具体补充完善后的公告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现金收购浙江连天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补充后）》（公告编号：2021-013）。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25日 


